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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６０

证券简称：渤海活塞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２２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临时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１

日以书面或传真方式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

室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七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七人，公司董事长林风华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山东证监局现场检查问题的整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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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２３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证监局现场检查问题的整改

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于近期对本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向本公司下达了《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２０１１

］

１０

号《关于对山东滨州渤海活塞

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公司董事会对此次检查发现的问题高度重视，

本着严格自律、认真整改、规范运作的态度，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针对《行政监管措施决

定书》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逐项制定整改措施并予以落实，形成了整改报告。 具体如下：

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提出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一）、三会运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１

、股东大会运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公司与盟威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滨州盟威戴卡轮

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戴卡轮毂）、滨州盟威斯林格缸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林格缸套）

之间的关联交易协议实际执行时间早于股东大会批准日期。 公司与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亚光毛巾）、山东华兴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机械）、滨化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化股份）签署的互保协议生效时间早于股东大会批准时间。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在未经书面授权的情况下，李俊杰代滨州市国资委行使股东

权利。 上市公司第四届独立董事的薪酬未经过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整改措施：公司今后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要

求，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和严格履行对外担保审批程序，对于持续性的日常关联

交易协议和互保协议等，关注协议起止日期，及时召集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对相关事

项进行审议，在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执行相关关联交易和签署对外担

保，杜绝再次出现类似问题。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 公司未严格核查李俊杰先生作为滨州市国资

委授权代表的授权委托书，按照惯例认可了李俊杰先生的会议出席资格。 公司已就此向

滨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做专门报告， 滨州市国资委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补签出具了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追加确认李俊杰作为代表出席公

司股东大会资格有效。 今后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将严格按《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

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审查参会代表的资格，确保股东大会召开的

合规性。

公司第四届独立董事的薪酬为

７．５

万元（税前），未经过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将于

近期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的薪酬事项。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２

、董事会运作存在的问题。 公司第三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通知（通知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中将已经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作为通知附件，对上述议案没有履行实质性董事

会审议程序。

整改措施：公司今后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要

求，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对于持续性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等，关注协议起止日

期，及时召集公司董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审议，杜绝再次出现类似问题。

３

、监事会运作存在的问题。 公司职工监事未通过民主选举方式产生。

整改措施：公司推举职工监事未履行严格的民主选举程序，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召开职代会联席会议，确认了王洪波先生的职工监事资格，公司组织高管人员认真学习

《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在今后的职工监事推选过程中严格履行民主选举程序，

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整改责任人：公司监事会

（二）、内控制度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

公司未建立内部审计制度， 亦未配备专职审计人员。 公司未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档

案。

整改措施：公司认真对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关于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

制度的监管通函》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学习和整改，公司

已成立专门审计部门， 并配备了专职审计人员。 公司将于近期召开董事会批准制定内部

审计制度。

公司已按相关要求进行了整改，建立健全了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并进行实时监控，

及时根据情况变化进行修订。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三）、独立性方面存在的问题

公司与盟威集团合署召开办公会议，机构设置不独立。公司与盟威集团共用工会及住

房公积金账户，相关往来金额

８９３

万元，通过盟威集团账户管理并支付。 公司及其关联方

电费、水费及天然气费用统一由渤海活塞缴费后再向各关联方收取，涉及金额

４４４２

万元。

整改措施：公司通过调整已与盟威集团独立，工会经费及住房公积金账户已与盟威集

团分离。 公司与盟威集团水费

２０１０

年底已实现各自独立上缴。 公司已与滨州中油燃气有

限责任公司协商，正在改造天然气管网，十月底施工完成后，实现天然气独立缴费。 由于

当初用电政策和线路设计的原因，目前盟威集团还只能通过我公司来上缴电费，对此公司

正在积极与滨州市供电公司进行商谈，协调改造现有线路和调整用电政策，以便实现盟威

集团独立缴费。 在实现彻底独立缴费前，公司正与盟威集团协商拟定协议，于十月底前召

开董事会审议，要求盟威集团预付费，并核定设备折旧费和管理费等费率，收取盟威集团

相应费用。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

（四）、关联交易存在的问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与斯林格缸套、滨州盟威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山东渤海活塞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等关联方发生资金往来共计

１８０００

万元未入账，亦未进行信息披露。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戴卡轮毂向公司开具了

２０００

万元商业承兑汇票，同年

６

月

２９

日，戴卡轮毂以公司名

义将该票据贴现，贴现款汇入公司民生银行济南分行账户（账号为

１６０００１４８３０００００８５

），但

该账户由戴卡轮毂控制并使用，公司未将上述业务入账。

整改措施： 由于银行对企业贷款实行委托支付及贷款流向管理，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公司借用盟威斯林格缸套有限公司、滨州盟威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等账户调整公司资

金，造成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问题，公司今后将严格按相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行为审议和

披露程序，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戴卡轮毂向公司开具了

２０００

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由于是商业承兑，公

司拒收，后经协商，由戴卡轮毂贴现并承担贴现利息，由于票据受让方为本公司，故以本公

司名义贴现并汇入公司账户。 公司将于本月底前注销该账户，公司组织董事、监事、高管人

员对《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进行了认真学习，今后将严格按照

有关规定进行财务核算。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财务总监

（五）、对外担保存在的问题

公司

２０１０

年报中披露对华兴机械担保

２４

，

４７５

万元，与实际担保情况不符。 经核实，公

司为华兴机械实际承担担保责任共计

７

，

８７５

万元，为华兴物流担保

７

，

６００

万元，为华兴钢

构担保

９

，

０００

万元。

整改措施：公司与华兴机械有限公司签订了总额为

２．５

亿元的互保协议，并履行了审

议程序及披露义务，在协议的执行过程中，华兴机械的子公司华兴物流、华兴钢构向公司

提出了担保需求，考虑到双方的合作关系，加之上述两公司同为华兴机械的控股子公司，

在华兴机械出具了反担保协议的前提下，在

２．５

亿元互保额度内公司同意了上述公司担保

的要求。 公司将于近期召开董事会对上述担保事项进行审议和披露。 公司已组织董事、监

事、高管人员对《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进行了认真学习，公司今后将严格按照相关程序，进行对外

担保审议，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整改责任人：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六）、财务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整改要求

公司

２００９

年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累计发生额

９５００

万元， 相关买入及赎回程序均未做账

务处理，仅将投资收益冲减财务费用。 同时，上述事项亦未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

整改措施：

２００９

年中国工商银行推出了短期理财计划，利用周六、周日的时间差为企

业暂时闲置资金理财，公司在了解其操作方式后，考虑到风险可控及时间非常短，进行了

限量操作。 公司没有履行该投资理财事项的审批程序和进行正确的会计处理， 对相关披

露要求认识不足，公司已组织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对相关会计准则进行了认真学习，今

后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要求， 按决策权限对风险投资事项履

行相关审议程序，并进行正确的会计处理。

整改责任人：财务总监

二、关于上述整改问题的反思：

为提高公司相关人员规范运作意识，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董秘已于近日参加了山

东证监局组织的相关培训。

此次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证监局对我公司所进行的现场检查， 对公司进一

步加强规范运作、完善公司治理起到了重要指导和推动作用。 公司将以此次检查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对相关法律、 法规和制度的学习， 认真落实各项整改措施， 不断完善公司治

理，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实现公司的规范、持续、稳定发展。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８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变更的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召开五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公司原职工监事夏建林先生因工

作变动不再担任职工监事，会议选举杨树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附

后），任期与第六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附：杨树东先生简历

杨树东：

１９６７

年

１０

月出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研究生，曾任沈阳航天新新集团人力

资源部部长、组织部部长，沈阳航天新新集团总经理助理，沈阳航天新星机电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人事政工部部长。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９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无修改提案，也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地点：杭州市解放路

１３８

号公司大楼二号楼四楼会议室。

２

、会议召集人：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

４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主持人：杜尧董事长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５

， 代表股份

６２７９０２６７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９．２５％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２７９０２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鉴于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构成进行调整，特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

（

１

）第一百零六条

原为：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四名。 公司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副

董事长一至二名。

现修改为：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 公司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

（

２

）第一百四十三条

原为：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５

名监事组成。

现修改为：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

２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股东大会选举杜尧、于

喜国、谢雪、丁佐政、张渝里、戴晓峰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选举李淑敏、俞安平、黄伟

民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九名成员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人。

选举结果如下（单位：股）：

董事 同意 反对 弃权

杜尧

６２７９０２６７ ０ ０

于喜国

６２７９０２６７ ０ ０

谢雪

６２７９０２６７ ０ ０

丁佐政

６２７９０２６７ ０ ０

张渝里

６２７９０２６７ ０ ０

戴晓峰

６２７９０２６７ ０ ０

李淑敏

６２７９０２６７ ０ ０

俞安平

６２７９０２６７ ０ ０

黄伟民

６２７９０２６７ ０ ０

３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监事会提名，股东大会选举王耀国为第

六届监事会监事。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由三名成员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二人。

监事选举结果如下： 同意

６２７９０２６７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２７９０２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公司对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作以下变更： 由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变更为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５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对张家港保税区新乐毛纺织造有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２７２０８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９％

；反对

６９４００

股，弃权

０

股。

为了保证控股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新乐毛纺织造有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及发展，

拟增加对其担保额度

２０００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１．３

亿元左右）。

四、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苌宏亮、王崇理）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杭州

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杜尧先生主持，经会议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选举杜尧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聘任于喜国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与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１

、战略委员会委员由杜尧、于喜国、俞安平、黄伟民、丁佐政

５

名董事组成，任期与董

事会任期一致。 战略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１

名，由董事长杜尧担任。

２

、提名委员会委员由黄伟民、俞安平、戴晓峰

３

名董事组成，任期与董事会任期一致。

提名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１

名，由独立董事黄伟民担任。

３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俞安平、李淑敏、张渝里

３

名董事组成，任期与董事会任期一

致。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１

名，由独立董事俞安平担任。

４

、审计委员会委员由李淑敏、俞安平、谢雪

３

名董事组成，任期与董事会任期一致。 审

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１

名，由独立董事李淑敏担任。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管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聘任董卫东先生、夏建林先生、于康成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徐宏

伟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任期与董事会任期一致。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徐宏伟先生为董事会秘书，聘任叶瑞忠先生为董事会证券事

务代表，任期与董事会任期一致。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附件：有关人员简历

于喜国，男，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研究员。 本科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特种

飞行器系战术导弹总体设计专业，研究生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

专业。 曾任航空航天部三院

１５９

厂工艺员、生产调度处处长、副厂长、厂长，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第三研究院副院长、党委委员、航天科工海鹰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

书记，现任本公司董事、总裁。

董卫东，男，

１９５８

年出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大学本科，曾任浙江省纺织机械器材

工业公司副总经理、浙江兔羊毛纺织集团公司总经理、湖州中汇纺织服装有限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本公司资产运营处处长、总经济师、董事会秘书，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夏建林，男，

１９６５

年出生，高级工程师，浙江工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曾任杭州

人民包装有限公司技术处处长、品质部部长、市场部党支部书记、技术中心主任、副总经

理，本公司资产运营处常务副处长、处长，企业总监，副总裁，现任本公司工会主席、纪委

书记。

徐宏伟，男，

１９７０

年出生，博士，曾任浙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营业部总经理助理、副经

理，浙江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副经理，本公司投资处副处长、处长、财务总监、

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现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

于康成，

１９６２

年出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硕士，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大学。 曾任沈阳

航天新新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兼研究所所长、副总经理，沈阳航天新乐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本公司副总工程师、科技质量（军工）部部长，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叶瑞忠，男，

１９７０

年出生，

ＭＢＡ

。 曾任本公司办公室副主任、计划处处长、证券管理总

部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济师、证券管理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１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杭州

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３

名，实到董事

３

名，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王耀国先生主持，经会议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选举王耀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中航动控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３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２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２０

网络投票具体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无锡市滨湖区梁溪路

４９

号万达喜来登酒店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张姿女士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开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１２６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

７６７

，

９２０

，

２４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１．４４７７％

。 其中：出席现场大会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

１５

人，代

表股份

７６２

，

５９７

，

３８１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８０．８８３１％

；通过网路投票的股东

１１１

人，代表股份

５

，

３２２

，

８６３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０．５６４６ ％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谭清炜律师和欧朝霞律

师现场见证本次大会。

四、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

议，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

７６６

，

７５３

，

２３０

股，反对：

１

，

１３０

，

２１４

股，弃权：

３６

，

８００

股，同意票代表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９９．８４８０％

。

２．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具体如下：

（

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同意：

７６６

，

７５２

，

８３０

股，反对：

１

，

１３９

，

２１４

股，弃权：

２８

，

２００

股，同意票代表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８４８０ ％

。

（

２

）发行股票的数量

同意：

７６６

，

７５２

，

８３０

股，反对：

１

，

１４４

，

０１４

股，弃权：

２３

，

４００

股，同意票代表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８４８０ ％

。

（

３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同意：

７６６

，

７５２

，

８３０

股，反对：

１

，

１３９

，

２１４

股，弃权：

２８

，

２００

股，同意票代表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９９．８４８０％

。

（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

７６６

，

７５２

，

８３０

股，反对：

１

，

１３９

，

２１４

股，弃权：

２８

，

２００

股，同意票代表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９９．８４８０％

。

（

５

）发行价格与定价方式

同意：

７６６

，

７５３

，

６３０

股，反对：

１

，

１４４

，

０１４

股，弃权

２２

，

６００

股，同意票代表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９９．８４８１％

。

（

６

）上市地点

同意：

７６６

，

７５２

，

８３０

股，反对：

１

，

１３９

，

２１４

股，弃权：

２８

，

２００

股，同意票代表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９９．８４８０ ％

。

（

７

）募集资金的数量及用途

由于本项涉及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的规定，在关联股东西安航空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长空

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盖克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７５９

，

２３８

，

４８７

股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同意：

７

，

５１４

，

３４３

股，反对

１

，

１３９

，

２１４

股，弃权：

２８

，

２００

股，同意票代表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８６．５５３３％

。

（

８

）锁定期安排

同意：

７６６

，

７５２

，

８３０

股，反对：

１

，

１３９

，

２１４

股，弃权：

２８

，

２００

股，同意票代表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９９．８４８０％

。

（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同意：

７６６

，

７５２

，

８３０

股，反对：

１

，

１３９

，

２１４

股，弃权：

２８

，

２００

股，同意票代表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９９．８４８０％

。

（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同意：

７６６

，

７５２

，

８３０

股，反对：

１

，

１３９

，

２１４

股，弃权：

２８

，

２００

股，同意票代表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９９．８４８０％

。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由于本项涉及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的规定，在关联股东西安航空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长空

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盖克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７５９

，

２３８

，

４８７

股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同意：

７

，

５１４

，

３４３

股，反对：

１

，

１３０

，

２１４

股，弃权：

３７

，

２００

股，同意票代表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８６．５５３３％

。

４．

《关于签署江苏中航动力控制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由于本项涉及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的规定，在关联股东西安航空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长空

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盖克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７５９

，

２３８

，

４８７

股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同意：

７

，

５１４

，

３４３

股，反对：

１

，

１３０

，

２１４

股，弃权：

３７

，

２００

股，同意票代表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８６．５５３３％

。

５．

《关于签署镇江恒驰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

７６６

，

７５２

，

８３０

股，反对：

１

，

１３０

，

２１４

股，弃权：

３７

，

２００

股，同意票代表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９９．８４８０％

。

６．

《关于签署北京力威尔航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由于本项涉及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的规定，在关联股东西安航空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长空

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盖克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７５９

，

２３８

，

４８７

股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同意：

７

，

５１４

，

３４３

股，反对：

１

，

１３０

，

２１４

股，弃权：

３７

，

２００

股，同意票代表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８６．５５３３％

。

７．

《关于北京航科发动机控制系统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长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签署资产购买协议

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由于本项涉及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的规定，在关联股东西安航空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长空

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盖克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７５９

，

２３８

，

４８７

股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同意：

７

，

５１４

，

３４３

股，反对：

１

，

１３０

，

２１４

股，弃权：

３７

，

２００

股，同意票代表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８６．５５３３％

。

８．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由于本项涉及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的规定，在关联股东西安航空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长空

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盖克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７５９

，

２３８

，

４８７

股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同意：

７

，

５１４

，

３４３

股，反对：

１

，

１３０

，

２１４

股，弃权：

３７

，

２００

股，同意票代表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８６．５５３３％

。

９．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由于本项涉及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的规定，在关联股东西安航空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长空

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盖克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７５９

，

２３８

，

４８７

股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同意：

７

，

５１４

，

３４３

股，反对：

１

，

１３０

，

２１４

股，弃权：

３７

，

２００

股，同意票代表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８６．５５３３％

。

１０．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７６６

，

７５２

，

８３０

股，反对：

１

，

１３０

，

２１４

股，弃权：

３７

，

２００

股，同意票代表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８４８０％

。

１１．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７６６

，

７５２

，

８３０

股，反对：

１

，

１３０

，

２１４

股，弃权：

３７

，

２００

股，同意票代表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８４８０％

。

１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７６６

，

７５２

，

８３０

股，反对：

１

，

１３０

，

２１４

股，弃权：

３７

，

２００

股，同意票代表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８４８０％

。

１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７６６

，

７５２

，

８３０

股，反对：

１

，

１３０

，

２１４

股，弃权：

３７

，

２００

股，同意票代表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８４８０％

。

１４．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７６６

，

７５２

，

８３０

股，反对：

１

，

１３０

，

２１４

股，弃权：

３７

，

２００

股，同意票代表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８４８０％

。

１５．

《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７６６

，

７５２

，

８３０

股，反对：

１

，

１３０

，

２１４

股，弃权：

３７

，

２００

股，同意票代表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８４８０％

。

１６．

《关于选举李万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采用累计投票制选举李万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表决结果：

李万强先生获得的表决票数为

７６２

，

６８５

，

４８１

股同意，占参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１８３％

，李万

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７．

《关于选举屈仁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采用累计投票制选举屈仁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表决结果：

屈仁斌先生获得的表决票数为

７６２

，

６８５

，

４８１

股同意，占参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１８３％

，屈仁

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８．

《关于选举韩曙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采用累计投票制选举韩曙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表决结果：

韩曙鹏先生获得的表决票数为

７６２

，

６８５

，

４８１

股同意，占参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１８３％

，韩曙

鹏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谭清炜律师和文志纯律师现场见证， 并为本次会议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其结论性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

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

的。

五、备查文件

１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关于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１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签订的《聘

请律师协议书》，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具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目的使

用。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负责出具法律意见的谭清炜、文志纯律师（下称经办律师）依法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对其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文件。 根据《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

一、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中航动力控

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将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开时间、地点、会议议程及议案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严格按照会议通知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方式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召开程序进行。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庞为先生委托副董事长张姿女士主持。

经查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均为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现场到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１５

人，现场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份

７６２５９７３８１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８０．８８３１％

；网络投票股东

１１１

人，网络股东代

表股份

５３２２８６３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０．５６４６％

。 参加股东大会的总股份数

７６７９２０２４４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８１．４４７７％

。

经查证，上述现场股东（股东代理人）持股（代表持股）数量与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记载一致，且

均持有合法有效的相关身份证明和持股证明，股东代理人持有合法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

经核对，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且具备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没有提出新的提案

四、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表决， 到会股东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或过半

数通过下列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

、《关于签署江苏中航动力控制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５

、《关于签署镇江恒驰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６

、《关于签署北京力威尔航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７

、《关于北京航科发动机控制系统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长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签署资产购买协

议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８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９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１１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１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４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１５

、《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１６

、《关于选举李万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７

、《关于选举屈仁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８

、《关于选举韩曙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其中，议案

２．７

和议案

３

、

４

、

６

、

７

、

８

、

９

在表决时有关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议案

１６

、

１７

、

１８

为采用

累积投票制的方式投票。

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见证。

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

主任：贺小辉 经办律师：谭清炜

签名： 经办律师：文志纯

律师签名：

律师签名：

二○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６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２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

１

、召集人：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３

、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

１６２

号华城国际北楼

２８

层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志程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代理人）

１２

人， 代表股份

８８

，

６８５

，

３６２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１６０

，

３２０

，

０００

股）的比例为

５５．３２％

。

公司应出席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４

人，董事上官常川先生因出差委托董事龚严冰先

生代为出席并签署相关文件，独立董事裴亮先生、袁新文先生因出差未能出席，委托独立

董事胡宝珍女士代为出席并签署相关文件，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

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８

，

６８５

，

３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本次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而引起的公司注册资本变

更等相关事宜，具体内容：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等事宜。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林涵、张明锋

３

、结论性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６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３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１

点在福州市五四路

１６２

号华城国际北楼

２８

层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４

人，

董事上官常川先生因出差委托董事龚严冰先生代为出席并签署相关文件，独立董事裴亮

先生、袁新文先生因出差未能出席，委托独立董事胡宝珍女士代为出席并签署相关文件，

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陈志程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的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

规则落实”专项活动的整改计划》。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的整改计划》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三、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公司接待特定对象调研采访工作制

度》。

《公司接待特定对象调研采访工作制度》 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的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５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

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份划转至社保基金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获悉，根据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新疆国资委”）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出具的《关于划转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转持

国有股的通知》（新国资发 ［

２０１１

］

３２７

号）的要求，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将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新疆国资

委所持有的公司

１２

，

１９１

，

２３５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６％

）和股东新疆化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化工集团”）所持有的公司

４

，

０６３

，

７４４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３５％

）划转至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本次划转前，新疆国资委持有公司股份

１４１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２３％

；新疆化工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４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３％

。

本次划转社保基金后，新疆国资委持有公司股份

１２８

，

９５８

，

７６５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１１．１７％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控制权未发生变化；新疆化工集团持有公

司股份

３６

，

７３６

，

２５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８％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发布了 《关于国有股东股权划转提示性公告》，新

疆国资委将持有的公司

１２８

，

９５８

，

７６５

股国有股无偿划转给新疆投资发展 （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将新疆化工集团持有的公司

３６

，

７３６

，

２５６

股国有法人股无

偿划转给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上划转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６

证券简称：江淮动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８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事项。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尔广先生

６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７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３

人，代表股份

２５３

，

０２５

，

８１６

股，占本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２４％

。

三、提案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江动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开展

２０１２

年远

期外汇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５３

，

０２５

，

８１６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张步照、刘晓雷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

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２

证券简称：冠福家用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１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披露了《独立董事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由于公司工作人员的疏忽，导致独立意见中的独

立董事候选人错误地披露为“林志扬、屈广清、黄炳艺”三人，而正确的是

“林志扬、郑学军、黄炳艺”。 现对《独立董事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的第

１

页第三段中披露有误

的内容更正如下：

原披露内容为：

“

２

、公司董事会提名林志扬、屈广清、黄炳艺三人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

现对此部分内容更正如下：

“

２

、公司董事会提名林志扬、郑学军、黄炳艺三人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

以上更正不影响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公告的其他内容。 本公司对因此给投资者带

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９

证券简称：岳阳兴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十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时

２

、召开地点：岳阳市金鹗中路康特大厦十二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侯勇先生

６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４

人，代表

９４

，

５０１

，

５０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１３

，

０８３

，

６８７

股的

４４．３５％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对《公司章程》修订如下：

原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九项：“决定公司全年累计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下的与日常生产经

营相关的技术改造、固定资产投资、零星设备采购、维修等事项；”

修改为：“决定公司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下的日常生产经营有关技术改造、固定资产投资、维修

维护、安全隐患治理、科研以及

２００

万元以下的生产经营所需的非生产性项目支出等事项；”

表决结果：

９４

，

５０１

，

５０７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率占

１００％

。

四、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蔡波、吕杰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第三十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三十八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第三十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十八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５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８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接到控股股东亚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

厦控股”）的通知，获悉亚厦控股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６６％

）质押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解放支行，用于补充其流动资金。亚厦控股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

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亚厦控股共持有公司股份

１５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５．９７％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亚厦控股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８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０．５２％

。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２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６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近日收到股东福建泰禾投资

有限公司转来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

券质押登记证明书》，福建泰禾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质

押给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质押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福建泰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８０９

，

４００

，

７９５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９．５７％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截止公告日福建泰禾投资有限公司质押了

公司股份

４２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临时保管

２８５

，

９８６

，

９００

股，质押、临时保管共计

７０８

，

４８６

，

９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９．６５％

。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６日


